桃園市會稽國民中學113學年新生始業輔導補訓教育計畫

壹、依據：本校新生始業輔導計畫第捌款第一條

貳、目的：定向服務工作執行

參、目標：

一、協助新生面對新環境之挑戰，幫助學生儘快適應。

二、讓新生能對國民中學之課程、學校之地理環境、行政組織、校規、品德教育、環境教育、校園安全、等本校概況有初步之了解，做好入學之準備。

肆、實施對象：113學年度七年級未參加新生始業輔導之學生。
伍、實施時程：

一、日期：113年8月30日、9月2-4日

二、時間：下午15:55至16:40。

陸、實施人員：各處室相關行政同仁，請各處室於補訓當天15:55~16:40留守一

    人指導學生。
柒、實施要項及內容：

	   補訓日期

時間
	8/30
	9/2
	9/3
	9/4

	15：55~16：40
	教務處
	學務處
	總務處
	輔導室

	請假時間
	8/23
	8/22
8/23
	8/23
	8/23


捌、獎懲：

無正當理由未參加補訓，每一課程記警告乙次。

玖、本計畫呈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
